河南科技学院学生缓考申请表

	学号
	
	姓名
	
	班级
	

	院系
	
	20  －20   学年第（一、二）学期

	缓考课程
	

	缓

考

理

由
	

	院

系

意

见
	  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教

务

处

意

见
	   签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说明：

“缓考申请表”应考前两天报教务处，教务处同意后由院系通知学生缓考，否则以缺考论；

无论何种原因申请缓考，须同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，因病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必须提供相关病历证明。

